奉贤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2026年“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清单

一、共性责任清单

1、突出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

2、突出学习宣传宪法，阐释好“中国之治”的制度基础，阐释好新时代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内涵和意义，阐释好宪法精神。

3、突出学习宣传民法典，建立民法典学习宣传长效机制，阐释好民法典一系列新规定新概念新精神。

4、深入学习宣传与促进奉贤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重点围绕建设交通领域开展专项法治宣传教育。

5、深入学习宣传党内法规，以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为重点，突出学习宣传党章，促进党内法规学习宣传常态化、制度化。

6、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反分裂国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等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法规。
7、推动党政主要负责人切实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落实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贯彻领导干部应知应会清单制度、开展党政主要负责人述法工作等各项任务。

8、在履行好本系统普法责任的同时，立足建设交通职能，结合普法重要节点，主动承担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法责任，积极开展以案释法，把法治宣传教育融入执法、管理、服务各环节、全过程。

二、个性责任清单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建设和交通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2、《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城乡建设管理科、规划建设科、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

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城乡建设管理科、交通建设管理中心、交通委员会执法大队）；

4、《公路安全保护条例》（交通设施管理科、交通建设管理中心、交通委员会执法大队）；

5、《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交通运输管理科、交通委员会执法大队、交通运输管理中心）；

6、《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交通运输管理科、交通运输管理中心、交通委员会执法大队）；

7、《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城乡建设管理科、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

三、普法对象

（一）奉贤建设和交通行政系统各级领导干部、建设交通领域行政工作者和建设交通一线执法人员。
（二）建设工程各方主体、招标人、招标主体等。
（三）建筑企业、道路养护企业、运输企业等。

四、普法工作要求

（一）加强机关干部普法教育

建立以案释法制度。结合执法、法律服务实践，推广“用身边人说身边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的工作经验，面向广大干部职工开展以案说法、以案释法活动，以生动具体的现实案例说法普法。

建立大众媒介社会普法责任制度。结合工作实际，各单位门户网站要逐步开设法治宣传教育专栏;借助主流媒体、微信等新兴媒体，定期不定期地向社会公众传播宣传法律知识,自觉承担应尽的普法社会责任;配合相关责任主体集中开展专项普法活动。

建立“谁执法谁普法”工作考核通报制度。把“谁执法谁普法”工作列为对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列为各责任主体年度考核的重要指标,统一进行考核，对考核结果进行通报。

（二）加强企业从业人员普法教育

加强企业经营管理者法治宣传教育。围绕建筑、市政、交通等行业和企业的发展,着力提高企业经营管理者依法决策、依法管理和依法办事的能力。采取举办各类法治培训班和建筑法专题辅导课、完善企业网和优化法律咨询等措施,切实增强企业经营管理者依法治业、规范竞争的意识。

做好建筑工地施工现场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开展“普法进项目”活动,依托项目经理、监理工程师法治培训班、施工员、监理员岗前培训班等载体,利用在施工现场建立固定和流动法治宣传设施,把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真正落实到工程项目的每位建设者及农民工身上,切实提高广大建筑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规范意识和维权意识,以人的进步带动建筑行业的发展。

（三）推行“互联网+法治宣传”行动

强化“互联网+”思维，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推动“互联网+”法治宣传益民服务。建立实施媒体公益普法制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微博、微信、客户端等各种传媒，开辟专版专栏介绍建设和交通工作成绩、宣传法律法规。充分发挥网络宣传作用，充分依托委及委属单位微信公众号，宣传出租汽车管理、公共汽车管理、轨道交通管理、公共自行车管理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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